
黔林建协〔2017〕3 号

贵州省林业工程建设协会关于印发

贵州省林业行业调查规划设计项目收费

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

全省各林业调查规划设计资质单位：

为规范全省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项目收费标准，维护发包

人和林业调查规划设计资质单位的合法权益，促进公平竞争、

良性发展的行业业态形成，在广泛调研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

经协会 2017 年 9 月 8 日一届二次理事会审议通过，现将《贵

州省林业行业调查规划设计项目收费指导意见(试行)》予以

印发，请遵照执行。

各单位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对《贵州省林业行业调查规

划设计项目收费指导意见(试行)》有何意见和建议请及时反



馈协会秘书处。联系人：王华、韦汉渝，联系电话：86505370，

86505545（传真）。

附件：贵州省林业行业调查规划设计项目收费指导意见

(试行)

贵州省林业工程建设协会

2017 年 9 月 20 日

贵州省林业调查规划院 2017年 9月20日印发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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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林业行业调查规划设计项目收费

指导意见（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我省林业行业调查规划设计项目收费行为，

逐步健全市场机制，维护发包人和林业调查规划设计服务单位

的合法权益，更好地指导林业行业开展调查规划设计工作，特

制定《贵州省林业行业调查规划设计项目收费指导意见》（试行）

（以下简《意见》）。

第二条 本《意见》可作为具有林业调查规划设计资格证

书的单位开展林业行业调查规划设计项目收取相关费用的参考

依据。

第三条 调查规划单位提供技术服务，应遵循客观、科学、

公平、公正原则，符合国家经济技术政策、规定，符合委托方

的技术、质量要求。

第四条 本《意见》中的林业行业调查规划项目是指森林

资源规划设计调查、营造林综合核查、森林资源资产评估调查、

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林业工程项目设计和各类林业

规划等项目。

第五条 本《意见》制定的主要依据包括：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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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管理暂行规定》（财政部、国家

林业局财企〔2006〕529 号)

（三）《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中

介服务的通知》（国办发〔2015〕31 号）

（四）《关于发布城市规划设计计费指导意见的通知》（2004

中规协秘字第 022 号）

（五）《关于进一步放开建设项目专业服务价格的通知》（发

改价格〔2015〕299 号)

（六）《贵州省省级党政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黔财行

〔2009〕19 号）

（七）《省财政厅关于调整贵州省省级党政机关差旅住宿费

标准的通知》（黔财行〔2015〕145 号）

（八）《关于印发〈林业行业调查规划项目收费指导意见〉

（试行）的通知》（林建协〔2014〕17 号）

第六条 本《意见》中的面积以公顷、费用以人民币（元）

为单位计量。

第二章 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和营造林综合核查

第七条 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是指符合《森林资源规划

设计调查技术规程 （GB/T 26424—2010）》要求的森林资源规

划设计调查服务项目。

http://www.so.com/link?url=http%3A%2F%2Fjgs.ndrc.gov.cn%2Fzcfg%2F201502%2Ft20150228_665939.html&q=%E5%9B%BD%E5%AE%B6%E5%8F%91%E5%B1%95%E5%92%8C%E6%94%B9%E9%9D%A9%E5%A7%94%E5%91%98%E4%BC%9A%E5%85%B3%E4%BA%8E%E8%BF%9B%E4%B8%80%E6%94%BE%E5%BC%80%E4%B8%93%E4%B8%9A&ts=1481707369&t=c1466bbd608eaaa5d9d692283d0a1a3&src=haosou
http://www.so.com/link?url=http%3A%2F%2Fjgs.ndrc.gov.cn%2Fzcfg%2F201502%2Ft20150228_665939.html&q=%E5%9B%BD%E5%AE%B6%E5%8F%91%E5%B1%95%E5%92%8C%E6%94%B9%E9%9D%A9%E5%A7%94%E5%91%98%E4%BC%9A%E5%85%B3%E4%BA%8E%E8%BF%9B%E4%B8%80%E6%94%BE%E5%BC%80%E4%B8%93%E4%B8%9A&ts=1481707369&t=c1466bbd608eaaa5d9d692283d0a1a3&src=haosou
http://www.gzcz.gov.cn/xwzx/tzgg/201604/t20160422_269350.html
http://www.gzcz.gov.cn/xwzx/tzgg/201604/t20160422_2693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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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规划设计调查或营造林综合核查收费的价格由前

期准备、野外调查和内业整理三部分组成，野外调查计费依据

30 公顷/工日的定额和 675 元/工日确定，内业整理按照野外调

查的 40%计费，前期准备按照野外调查和内业整理之和的 20%计

费（不含遥感数据购置及处理费用）。

第九条 按照调查范围面积计算收费，专业调整系数（Z）

依据调查的精度要求和林地占国土面积比例确定。按下式计算

收费：

规划设计调查/营造林综合核查=22.5 元/公顷×调查面积

×1.4×1.2×调整系数（Z）。Z= Z1×Z2。规划设计调查/营造

林综合核查费用最低为 30 万元，计算收费低于 30 万元的，最

低取 30 万元。

专业调整系数 Z

条件 系数 备注

调查精度 Z1

A 级（≥90%） 1.1 抽样调查

B级（≥85%） 1.0 抽样调查

C级（≥80%） 0.9 抽样调查

林地所占比例 Z2

70%以上 0.7

59-70% 0.8

25%-50% 0.9

10%-25% 1.0

10%以下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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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调查

第十条 本《意见》所指的森林资源资产，包括森林、林木、

林地、森林景观资产、盆景、桩头、花卉、绿化苗木以及与森林

资源相关的其他资产。

第十一条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调查工作按复杂程度分为工

程拆迁林木资产调查（含司法鉴定调查）、林地林木流转等评估

核查、林地林木流转等项目资产调查和森林资源灾害损失评估调

查等 4 种类型。

第十二条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调查的基础价格为单位面积

调查所需费用，按照调查单位的范围面积计算；设定最低基价，

林地流转项目资产调查最低基价为 5 万元，其他森林资源资产调

查、核查最低基价为 3 万元。

第十三条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调查收费，依据林木资产实物

量调查量大小确定专业调整系数（Z）。未成林造林地、幼龄林、

经济林为 1.0，中龄林为 1.2，近成过熟林为 1.4，林业圃地苗木

为 1.6-1.8。

第十四条 由于林地林木流转项目分打包和拆零两类，相对

标的物资产数量、质量精度要求不一，需根据实际情况，对不同

精度要求采用不同调查方法，并相应增加工作难度和工作量。增

加的经费支出由双方协商解决。

第十五条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调查收费基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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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类别 收费基价（元/公顷）

工程拆迁林木资产

调查（含司法鉴定调查）

6公顷以内 6-12 公顷 12 公顷以上

18000（最低 3万） 15000 12000

林地林木流转等

评估核查

600 公顷下 600-2000 公顷 2000 公顷以上

270（最低 3万） 225 150

林地林木流转等

资产调查

600 公顷下 600-2000 公顷 2000 公顷以上

375（最低 5万） 310 260

森林资产灾害损失

评估调查

600 公顷下 600-2000 公顷 2000 公顷以上

375（最低 5万） 310 260

注：森林资源资产评估调查收费=收费基价×调查面积×专业调整系

数。

第十六条 绿化苗木、花卉、盆景、桩头等资产评估调查的

基价按资产评估价值的 3.5-5%收费，资产评估价值越高，费率越

低。森林资源资产评估调查收费=收费基价×专业调整系数×复

杂程度系数，专业调整系数为 1.1，复杂程度系数为复杂（Ⅲ）

1.15。

第四章 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编制

第十七条 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含林地现状调查

表）编制工作收费是指林业调查规划设计单位根据项目建设方的

委托，对拟使用的林地进行收集资料，现场踏查，制订调查方案

细则，进行勘测、调查等野外作业，以及编制使用林地可行性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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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等材料的收费。

第十八条 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编制工作收费按照下列公

式计算。林地可行性报告编制收费=基础费用+收费基价×实物工

作量（使用林地的面积或长度）×调整系数。

第十九条 报告编制单位在编制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时，委

托方需要增加编制林木采伐作业调查设计、林业生产条件恢复方

案、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及古树名木移植方案、项目建设用地绿化

方案、建设项目对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等重点生态

功能区）影响评价报告、林地占补平衡方案等工作时，林木采伐

作业调查设计可按林地可行性报告编制费的 30-40%计费，林业生

产条件恢复方案、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及古树名木移植方案、项目

建设用地绿化方案、建设项目对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湿地公

园等重点生态功能区）影响评价报告、林地占补平衡方案由双方

参照同类项目的收费情况另行协商加收的费用额及支付方式。

第二十条 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编制应体现优质

优价原则，优质优价的具体幅度由双方在规定的收费标准的基础

上协商确定。

第二十一条 涉外工程使用林地中，如有特殊要求的，报告

编制单位可与委托方参照国外有关收费办法协商确定报告编制

费用。

第二十二条 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编制按不同林

地形状收费基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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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形状 基础费用 收费基价

块状用地 5.0 万元/项目 2.5-3.0 万元/公顷

线状用地 5.0 万元/项目 1.5-2.0 万元/公里

注:

1. 根据林地的使用情况，计算编制费用时可分别乘以不同类别的调

整系数。

2. 基础费用，主要针对：使用林地面积很小的项目，该类项目如果

只按照使用林地面积或长度计算取费，无法真实反映编制成本支出的问题。

按照使用林地面积或长度计算取费达到 30 万元以上的项目，可以减免基

础费用。

3. 块状用地主要针对：

①使用林地面积集中，呈块状的建设项目；

②使用林地以块状为主，有少量呈线状分布的辅助工程涉及林地的建

设项目；

③使用林地呈线状分布，但总使用林地面积在 2 公顷以下的建设项

目。

4. 线状用地主要针对：公路、铁路、输电线路，石油天然气管道等

以线状分布为主的建设项目，此类项目多跨地域，森林资源勘察和协调工

作量较大。

①当项目沿线的辅助工程（含临时占地）面积低于主线使用土地面积

的 30%以下时，全线可以按照 2.0 万元/公里综合计价；

②当项目沿线的辅助工程（含临时占地）面积高于主线使用土地面积

的 30%以上时，主线按照 1.5 万元/公里计价，辅助工程（含临时占地）按

照块状用地 2. 5 万元/公顷计价，两项之和即为收费总价。

5. 块状面积小于 1公顷的林地按 1 公顷计价。

第二十三条 林地占用征收项目取费调整系数

可行性报告编制收费时，可根据项目特点、使用林地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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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和资源勘察的难易程度、成果编制的期限等因素，按照收费

基价进行调整确定。

不同类型
调整系数

(收费基价为 1)

一、不同项目特点的调整系数

1. 直接为林业生产服务的工程设施建设项目

2. 地方政府部门作为合同甲方（不含其下属公司）且项目前期

征地由地方政府负责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3. 涉及地方公益林的建设项目

4. 涉及国家级公益林的建设项目

0.7

0.9

1.2

1.5

二、不同地类的调整系数

1. 使用林地为宜林地、采伐迹地、火烧迹地、一般灌木林地的

建设项目

2. 使用林地为一般灌木林地、特殊灌木（非经济树种）林地的

建设项目

3. 使用林地为未成林造林地、特殊灌木（经济树种）林地、竹

林地、苗圃地、乔木林地（不需进行蓄积调查）的建设项目

4. 使用林地为疏林地、乔木林地（需进行蓄积调查）

0.8

0.9

1.0

1.2

三、不同林地条件的调整系数

1. 使用林地区域平均坡度在 5度至 10 度之间的建设项目

2. 使用林地区域平均坡度大于 10 度的建设项目

3. 使用林地距山下公路相对高差大于 400 米的山地上部的建设

项目

1.1

1.2

1.2-1.5

四、不同交通条件的调整系数

1. 距离公路大于 3公里的建设项目

2. 距离公路大于 5公里的建设项目

1.1

1.2-1.5

五、不同成果编制要求的调整系数

1. 委托方提出赶工，外业、内业低于合理编制期限的建设

2. 每小班需卫星导航定位系统采集 2 个控制点、拍摄 4张照片

的建设项目

3. 非线性建设工程必须拍摄现地视频资料的建设项目

1.1-1.5

1.2-1.3

1.5-2.0

注：1. 市场物价波动调整系数由报告编制单位与委托方根据各类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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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使用情况协商确定；2. 第一、二项内各小项可重复计算，第三、四、

五项内各小项不重复计算；3. 调整系数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将各调整

系数相加，减去附加系数的个数，加上定值 1，作为调整系数值。调整系

数主要是考虑野外作业工作量及复杂程度。包括地形、林地类型、交通、

气候、海拔等情况。

第五章 林业行业规划类项目收费

第二十四条 本《意见》中各类规划项目指林业调查规划设

计单位资质所能承担的各类林业、生态、环境、水资源等相关项

目的总体规划大纲（概念性规划）、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等三个

大类。

第二十五条 根据业务分类，规划项目划分为自然保护类

（包括自然保护区、保护小区、遗产地）、景观规划类（风景区、

国家公园、森林公园、湿地公园、主题公园、生态旅游、森林城

市等）、生态规划类（生态建设、生态恢复等）、产业开发类（生

态园区、产业园区、综合开发等）等几大类规划服务业务。

第二十六条 总体规划大纲（概念性规划）收费基价以规划

单位计价，按照规模大小确定专业调整系数；总体规划、详细规

划收费基价按单位面积计价。

第二十七条 规划所需的基础资料及地形图（包括电子文件）

应由委托方提供，收费基价中不含相关费用，如需要规划设计单

位承担收集基础资料的工作，委托方应另行支付相应费用。

第二十八条 规划收费基价中包含向委托单位提供规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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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6 套，彩色图纸一套。如委托方要求增加份数，应另行支付费

用。

第二十九条 规划文本电子文档及版权归规划设计单位 所

有，如委托方需要提供规划文本电子文档及版权，需要另行支付

费用。

第三十条 规划项目中涉及到调查服务内容的，其调查取费

参照相关调查项目收费执行。

第三十一条 总体规划大纲（概念性规划）专业调整系数

（Z）。
总体规划大纲（概念性规划）专业调整系数

规 模 面积（公顷） 专业调整系数

超大型 15 万以上 1.6

大型 5-15 万 1.3

中型 1-5 万 1.0

小 1 万以下 0.7

注：1. 自然保护区类、产业开发类规划按照规模确定专业调整系数，

其它类型规划按照规划面积确定专业调整系数。

2. 自然保护区规模按照附件一，产业开发类规模按照附件二。

第三十二条 总体规划大纲(概念性规划)收费基价。

序

号
业务类别

收费基价

（万元/个）

1 自然保护区 保护小区 2-5

2 景观规划 保护区及遗产地 50

3 生态规划 风景区、国家公园、森林公园、湿地公园、主题公园 50

4 产业开发 生态园区、产业园区、综合开发 20

注：1. 本计费为单独编制规划大纲及概念性规划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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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费计算公式：收费（元）=收费基价×专业调整系数（Z）。

第三十三条 总体规划收费基价。

序 号

号

业务类型 规模（公顷、亩、个） 收费基价（元/公

顷）

1 自然保护区

保护小区 1个 5-10 万元

保护区及遗产

地

小于 1000 104

1000-2000 88

2000-5000 78

5000-10000 64

10000 以上 52

2 景观规划

风景区、国家公

园、森林公园、

湿地公园、主题

公园

小于 1000 128

1000-2000 112

2000-5000 96

5000-10000 80

10000 以上 64

3 生态规划

生态建设、生态

恢复、生态旅

游、森林城市

小于 1000 128

1000-2000 112

2000-5000 96

5000-10000 80

10000 以上 64

4 产业开发
生态园区、产业

园区、综合开发

100 亩以下 1100 元/亩

100-500 亩 1000 元/亩

500 亩以上 800 元/亩

注：1. 规划收费最低价为 10万元。

2. 总体规划收费已包括规划大纲的工作量。

3. 保护小区按个数取费，不受收费基价限制。

4. 总体规划的面积，应按实际规划用地面积计算。水面应按实际规

划利用范围 计算。

5. 委托单位如果要求制作效果图、模型等，则费用另计。

6. 因产业园区面积较小，故采用亩为面积单位。

7. 收费计算公式：收费（元） =收费基价×面积。

第三十四条 详细规划收费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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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业务类型 规模（公顷） 收费基价（元/公

顷）

1 自然保护区
保护区及遗产

地

小于 20 7600

20-50 6400

50-100 5800

100-200 5200

200 以上 3800

2 景观规划

风景区、国家公

园、森林公园、

湿地公园、主题

公园

小于 20 8800

20-50 8000

50-100 7200

100-200 6400

200 以上 4800

3 生态规划

生态建设、生态

恢复、生态旅

游、森林城市

小于 20 8800

20-50 8000

50-100 7200

100-200 6400

200 以上 4800

4 产业开发
生态园区、产业

园区、综合开发

100 亩以下 1200 元/亩

100-500 亩 1100 元/亩

500 亩以上 900 元/亩

注：1. 收费最低价为 12万元。

2. 详细规划的面积，应按实际规划用地面积计算。水面应按实际规

划利用范围计算。

3. 本表中计费标准为控制性规划取费标准。详细规划中的修建性规

划计费标准在此基础上赋予 1.5 的系数。

4. 委托单位如果要求制作效果图、模型等，则费用另计。

5. 因产业园区面积较小，故采用亩为面积单位。

6. 收费计算公式：收费（元）=收费基价×面积。

第三十五条 全国性、区域性的专项规划收费，套用以上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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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收费基价，其中全国性专项总体规划大纲调整系数为 1.5，总

体规划调整系数为 0.6。区域性总体规划大纲调整系数为 1.3，

总体规划调整系数为 0.8。两类规划又可细分为发展规划、建设

规划，其中发展规划调整系数为 1.0，建设规划调整系数为 1.2。

第六章 林业工程设计

第三十六条 林业工程主要包括各类型自然保护区、野生动

物植物园、天然林保护、森林防火、森林采伐、病虫害防治、湿

地资源保护与恢复、野生动植物资源及其栖息地保护与恢复、以

及人工营造林、封山育林、种子、苗木及花卉基地、国土绿化美

化、生态观光等工程。

第三十七条 林业工程设计收费是指设计人根据发包人的

委托，提供编制林业工程项目初步设施（实施方案）、作业设计

等服务所收取的费用。

第三十八条 林业工程设计收费采取按照林业工程概算投

资额分档定额计算方法计算收费。

第三十九条 林业工程设计收费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工程设计收费＝工程设计收费基价×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

数×附加调整系数

第四十条 工程设计收费基价是完成基本服务的价格。工程

设计收费基价见下表，计费额处于两个数值区间的，采用直线内

插法确定工程设计收费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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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设计收费基价表 单位：万元

序号 计费额 收费基价

1 200 9.0

2 500 20.9

3 1000 38.8

4 3000 103.8

5 5000 163.9

6 8000 249.6

7 10000 304.8

8 20000 566.8

9 40000 1054.0

10 60000 1512.2

11 80000 1960.1

12 100000 2393.4

13 200000 4450.8

14 400000 8276.7

15 600000 11897.5

16 800000 15391.4

17 1000000 18793.8

18 2000000 34948.9

注：计费额＞2000000 万元的，以计费额乘以 1.6%的收费率计算收费

基价。

第四十一条 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数是对不同林业工程设

计复杂程度和工作量差异进行调整的系数。工程复杂程度分为一

般、较复杂和复杂三个等级。其调整系数分别为：一般（Ⅰ）0.85；

较复杂（Ⅱ）1.0；复杂（Ⅲ）1.15。工程复杂程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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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绿化工程复杂程度表

等级 工程设计条件

Ⅰ级
1.一般标准的道路绿化工程；

2.片林、风景林等工程

Ⅱ级
1.标准较高的道路绿化工程；

2.一般标准的风景区、公共建筑环境、企事业单位与居住区的绿化工程

Ⅲ级

1.高标准的城市重点道路绿化工程；

2. 高标准的风景区、公共建筑环境、企事业单位与居住区的绿化工程；

3.公园、度假村、高尔夫球场、广场、街心花园、园林小品、屋顶花园花园

等绿化工程

林业工程复杂程度表

等级 工程设计条件

Ⅰ级

1.高差＜500 米的丘陵地区、林区边缘距公路或铁路＜20 公里，总面积＜

15000 公顷、设计年产量＜100000 立方米的林场总体设计、木材运输和贮木

场工程；

2.规模较小、技术难度小的其他林业工程

Ⅱ级

1.高差在 500-1000 米的山区、林区边缘距公路或铁路 20-30 公里，总面积

15000-350000 公顷、设计年产量 10000-300000 立方米的林场总体设计、木

材运输和贮木场工程；

2.规模中等、技术难度较大、工作环境较差的的其他林业工程

Ⅲ级

1.高差＞1000 米的高山地区、林区边缘距公路或铁路＞30 公里，总面积＞

350000 公顷、设计年产量＞300000 立方米的林场总体设计、木材运输和贮

木场工程；

2.规模较大、技术复杂、工作环境较差或有特殊工艺要求的其他林业工程

第四十二条 附加调整系数是对工程复杂程度等因素尚不

能调整的因素进行补充调整系数。附加系数取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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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三条 林业行业调查规划单位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和行业行为准则，开展公平竞争，不得采取不正当手段承揽业务。

第四十四条 委托方应按项目进度分期支付费用。在合同签

订 3 日内，支付项目费用总额的 30%；项目工作方案确定后 3 日

内，支付 40%的费用；提交全部成果时，结清全部费用。

第四十五条 本《意见》中确定的价格为指导价。具体收费

由调查规划设计单位与委托方根据本《意见》的收费基价协商确

定。

第四十六条 林业行业调查规划服务中，调查规划设计单位

提供自有专利、专有技术，需要另行支付费用的，凡国家有规定

的，按国家规定执行；没有规定的，由双方协商费用额度和支付

方式。

第四十七条 调查规划设计单位与委托方可根据国家公布

的 CPI 指数协商确定市场物价波动调整系数。

第四十八条 林业行业调查规划其他项目收费指导意见在

本《意见》颁布后陆续补充完善。

第四十九条 本《意见》由贵州省林业工程建设协会负责解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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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区规模表

类型 超大型 中型 小型 小型

森林
类型

﹥15 万公顷，
天然乔灌林地
﹥70%或核心
区面积﹥50%

（1）﹥15 公顷，天
然乔灌林地≤70%或
核心区面积≤50%；
（2）5万公顷（不含）
-15 万公顷

1万公顷（不含）-5 万
公顷

≤1万公顷

湿地
类型

﹥20 万公顷，
水域与常年或
季节性湿地面
积﹥30%

（1）﹥20 万公顷，
水域与常年或季节性
湿地面积≤30%；
（2）8万公顷（不含）
-20 万公顷，水域与
常年或季节性湿地面
积﹥30%

（1）8 万公顷（不含）
-20 万公顷，水域与常
年或季节性湿地面积
≤30%；
（2）2万公顷（不含）
-8 万公顷，水域与常年
或季节性湿地面积﹥
30%

（1）2 万公顷（不
含）-8 万公顷，水
域与常年或季节
性湿地面积
≤30%；
（2）≤2万公顷

荒漠
类型

﹥50 万公顷，
灌草覆盖率﹥
30%

（1）﹥50 万公顷，
灌草覆盖率≤30%；
（2）20 万公顷（不
含）-50 万公顷，灌
草覆盖率﹥30%

（1）20 万公顷（不含）
-50 万公顷，灌草覆盖
率﹥30%；
（2）5万公顷（不含）
-20 万公顷，灌草覆盖
率﹥30%

（1）5 万公顷（不
含）-20 万公顷，
灌草覆盖率
≤30%；
（2）≤5万公顷

野生
植物
类型

（1）﹥50 万公顷；
（2）1万公顷（不含）
-5 万公顷，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 5种或
重点保护植物分布区
面积﹥30%

（1）1 万公顷（不含）
-5 万公顷，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5种或重
点保护植物分布区面
积≤30%；
（2）0.5 万公顷（不含）
-5 万公顷，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5种或重
点保护植物分布区面
积﹥30%

（1）0.5 万公顷
（不含）-5 万公
顷，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5种或
重点保护植物分
布区面积≤30%
（2）≤0.5 万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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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
物类型

﹥20 万公顷，
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物种
﹥10种或核心
区面积﹥50%

（1）﹥20 万公顷，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物种≤10种或核心
区面积≤50%；
（2）10 万公顷（不
含）-20 万公顷，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物种﹥10种或核心区
面积﹥50%

（1）10 万公顷（不含）
-20 万公顷，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物种
≤10 种或核心区面积
≤50%；
（2）2万公顷（不含）
-10 万公顷，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物种﹥
10 种或核心区面积﹥
50%

（1）2 万公顷（不
含）-10 万公顷，
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物种≤10
种或核心区面积
≤50%；
（2）≤2万公顷

自然遗
迹类型

﹥10 万公顷
3万公顷（不含）-10
万公顷

0.5 万公顷（不含）-3
万公顷

≤0.5 万公顷

注：上表中不止一个条件的，只要满足其一即可。

产业开发类规模

超大型 大型 中型 小型

﹥30 公顷 15（不含）-30 公顷 10（不含）-15 公顷 ≤10 万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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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工程设计规模等级划分

林业工程中的大、中、小型工程项目划分，主要参照建

设部《工程设计资质标准》（建市〔2007〕86 号）确定。具

体如下：

一、森林资源环境工程

大型工程：①各类型自然保护区面积，森林类型 50000

公顷以上，湿地类型 80000 公顷以上，野生植物类型 10000

公顷以上，野生动物类型 100000 公顷以上；②森林公园面

积 5000 公顷以上；③野生动物植物园 200 公顷以上；④天

然林保护 200000 公顷以上；⑤森林防火 200000 公顷以上（控

制面积）；⑥病虫害防治 20000 公顷以上（控制面积）；⑦

湿地资源保护与恢复 10000 公顷以上；⑧野生动植物资源及

其栖息地保护与恢复 2000 公顷以上。

中型工程：①各类型自然保护区面积，森林类型

50000-10000 公顷，湿地类型 80000-20000 公顷，野生植物

类型 10000-5000 公顷，野生动物类型 100000-20000 公顷；

②森林公园面积5000-2000公顷；③野生动物植物园200-100

公顷；④天然林保护 200000-50000 公顷；⑤森林防火

200000-50000 公顷（控制面积）；⑥病虫害防治 20000-10000

公顷（控制面积）；⑦湿地资源保护与恢复 10000-5000 公

顷；⑧野生动植物资源及其栖息地保护与恢复 2000-500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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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

小型工程：①各类型自然保护区面积，森林类型 10000

公顷以下，湿地类型 20000 公顷以下，野生植物类型 5000

公顷以下，野生动物类型 20000 公顷以下；②森林公园面积

2000 公顷以下；③野生动物植物园 100 公顷以下；④天然林

保护 50000 公顷以下；⑤森林防火 50000 公顷以下（控制面

积）；⑥病虫害防治 10000 公顷以下（控制面积）；⑦湿地

资源保护与恢复 5000 公顷以下；⑧野生动植物资源及其栖

息地保护与恢复 500 公顷以下。

二、营造林工程

大型工程：①人工营造林 10000 公顷以上；②封山育林

20000 公顷以上；③种子、苗木及花卉基地 60 公顷以上；④

国土绿化美化 1000 公顷以上；⑤生态观光园 200 公顷以上。

中型工程：①人工营造林 10000-1000 公顷以上；②封

山育林20000-2000公顷以上；③种子、苗木及花卉基地60-20

公顷以上；④国土绿化美化 1000-100 公顷以上；⑤生态观

光园 200-100 公顷以上。

小型工程：①人工营造林 1000 公顷以下；②封山育林

2000 公顷以下；③种子、苗木及花卉基地 20 公顷以下；④

国土绿化美化 100 公顷以下；⑤生态观光园 100 公顷以下。

三、森林工业工程

大型工程：①贮木场 150000 立方米/年以上；②林业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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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开发 10000 公顷以上；③高科技林业示范园 650 公顷以上；

④林区森林资源开发 350000 公顷以上。

中型工程：①贮木场 150000-50000 立方米/年以上；②

林业综合开发 10000-3500 公顷以上；③高科技林业示范园

650-200 公顷以上；④林区森林资源开发 350000-150000 公

顷以上。

小型工程：①贮木场 50000 立方米/年以下；②林业综

合开发 3500 公顷以下；③高科技林业示范园 200 公顷以下；

④林区森林资源开发 150000 公顷以下。

四、林产工业工程

大型工程：①木材加工（制材）200000 立方米/年以上；

②人造材加 200000 立方米/年以上；③装饰板加工 6000000

立方米/年以上；④实木复合板 500000 立方米/年以上。

中型工程：①木材加工（制材）200000-100000 立方米/

年；②人造材加 200000-100000 立方米/年；③装饰板加工

6000000-1800000 立方米/年；④实木复合板 500000-200000

立方米/年。

小型工程：①木材加工（制材）100000 立方米/年以下；

②人造材加 100000 立方米/年以下；③装饰板加工 1800000

立方米/年以下；④实木复合板 200000 立方米/年以下。

五、林产化学工程

大型工程： ①制胶 20000 吨/年以上（以固体含量 100%



22

计）；②栲胶 3000 吨/年以上；③松香 10000 吨/年以上；

④植物纤维水解 3000 吨/年以上；⑤木材热解 3000 吨/年以

上；⑥制浆造纸，木浆 200000 吨/年以上，竹浆 100000 吨/

年以上，纸浆 150000 吨/年以上，纸 100000 吨/年以上。

中型工程：①制胶 20000-5000 吨/年（以固体含量 100%

计）；②栲胶 3000-1000 吨/年；③松香 10000-5000 吨/年；

④植物纤维水解 3000-1000 吨/年；⑤木材热解 3000-1000

吨/年；⑥制浆造纸，木浆 200000-100000 吨/年，竹浆

100000-50000 吨 / 年 ， 纸 浆 150000-80000 吨 / 年 ， 纸

100000-50000 吨/年。

小型工程： ①制胶 5000 吨/年以下（以固体含量 100%

计）；②栲胶 1000 吨/年以下；③松香 5000 吨/年以下；④

植物纤维水解 1000 吨/年以下；⑤木材热解 1000 吨/年以下；

⑥制浆造纸，木浆 100000 吨/年以下，竹浆 50000 吨/年以

下，纸浆 80000 吨/年以下，纸 50000 吨/年以下。


